
附件 1
科研经费使用负面清单

1. 违规列支劳务费及专家咨询费

借学生名义领取科研劳务费后，又全部或部分回收；向与科

研项目无关的特定关系人违规发放劳务费或专家咨询费；通过编

造虚假劳务合同、虚构人员名单等方式虚报冒领劳务费或专家咨

询费；超标准发放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

2. 设立“小金库”

将科研经费违规转拨、转移到利益相关的单位或个人套取科

研经费；以虚构业务合同、虚开发票等方式将资金转出，形成“小

金库”；以虚列办公费、材料费、委托业务费、印刷费、会议费、

餐费、住宿费、劳务费支出等方式将资金转出，设立“小金库”。

3. 违规列支设备费

购买、租赁与科研项目无关的仪器设备；故意拆分设备采购

项目以逃避固定资产管理、合同签订、招投标等内控监管；与供

应商进行不正当交易，接受回扣、佣金和其他任何形式的不正当

利益。

4. 违规列支材料费

购买与科研项目无关的材料；以虚构业务合同、虚开发票等

方式报销套取材料费；故意拆分报销材料费规避内控监管；以购

买材料名义将款项转给特定关系人或其开办的公司套取资金；与

供应商进行不正当交易，接受回扣、佣金和其他任何形式的不正

当利益。

5. 违规列支测试化验加工费



虚构测试化验加工内容；以测试化验加工名义违规转包科研

项目，变相转拨资金；委托不具备相关业务资质或经营范围不符

的单位开展测试化验加工任务，并支付测试化验加工费用。

6. 违规列支差旅费

通过以虚构出差人员、虚构出差事项等方式套取差旅补助费

用。

7. 违规列支国际合作交流费

以对外学术交流合作名义使用科研经费变相出国旅游；报销

与科研项目无关的家人、亲属等人员国际旅费；以虚构事项、虚

报天数和人数等方式报销国际旅费；擅自扩大国际旅费开支范围

和提高开支标准。

8. 违规列支与科研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

报销家庭生活用品、娱乐、健身、医疗、培训、参观旅游等

个人家庭消费支出；报销礼品、烟酒、土特产、纪念品等支出；

报销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以及与科研无关的赔偿费、违

约金、滞纳金等。

9. 国家明令禁止的其他违规使用科研项目经费的情形


